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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目的： 

一、為維護行車安全與秩序以及校園美觀與安寧，特訂定「美和科技大學車輛管理辦

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二、本辦法所稱車輛，係指汽車、機車。 

第二條 車輛進出管制： 

一、凡進入校區車輛，一律按規定路線減速緩行，不得任意停靠；但急救車輛不在此

限；依規劃車輛停車格停放整齊，以免影響車輛進出。 

二、所有進出校區之車輛，由警衛室及教官室直接指揮與管制；車輛憑施工單、放行

單或通行證進出校門；汽車通行證請粘貼或放置於駕駛座前面之擋風上、機車貼

於前方明顯處，以便識別。 

三、洽公、訪問會客、送貨等外來車輛，均須經警衛室管制，登記、查驗無訛後，換

發臨時通行證。照規定停放於洽公停車格內，依管制單位要求限時離開；離校時，

由警衛室查驗、收回通行證後放行。 

第三條 車輛停放環境規劃： 

一、汽車停車場： 

(一)東校區：位於商學大樓北側。 

(二)南校區：位於南校區警衛室側邊及美和中學對面。 

(三)北校區：位於醫護生技大樓地下室一、二樓及醫護生技大樓南側室外停車場。 

二、機（踏）車停車場： 

(一)東校區：位於商學大樓四周。 

(二)南校區：位於美和大樓地下室機車停車場、美和大樓北側平面機（踏）車停

車場。 

(三)北校區：大門兩側機車停車場、仁發樓腳踏車停車棚、醫護生技大樓南側機

車停車場。 

第四條 汽機車通行證辦理及收費方式： 

一、汽車通行證申請方式： 

(一)北校區： 

1.北校區室內、外汽車收費停車位，僅提供本校教職員工申請；於開放申請時

間內至總務處依規定申請及繳費並領取停車證。 

2.北校區室內、外職務車位及停放區域如下： 

  (1)室內免收停車費：全體董事、校長、副校長及學校公務車。 

  (2)室內須收停車費：行政單位一級主管及各學院院長。 

 （3）室外須收停車費：學術單位一級主管。 

  (4)以上保留車位均以職務為主，如遇職務更動，則喪失其職務車位資格。 

(二)東校區： 

1.東校區室外收費停車位，僅提供本校教職員工(生)申請，於開放申請時間

內至總務處依規定申請及繳費並領取停車證。 

2.週一至週五18：00後及週六、日，開放東校區室外停車位，提供進修推廣



部師生停放，申請方式與教職員相同。 

 (三)南校區： 

1.南校區校內收費汽車停車位，僅提供南校區(院)系科一級主管申請，於開

放申請時間內至總務處依規定申請及繳費並領取停車證。 

2.南校區校外收費汽車停車位，僅提供本校教職員工(生)及兼任老師申請，

於開放申請時間內至總務處依規定申請及繳費並領取停車證。 

3.南校區校外汽車停車場車位停滿後，得改停至東校區汽車停車場，以維安

全。 

 (四)汽車通行證之申請，每輛車以一張為限，偽造、冒用或轉借者視為無效，

並追究申請人及使用人責任。申請人於期限內中離職或離校時停車證註銷。 

 (五)通行證如有遺失、損壞或其他使原證不能使用之情況，原申請人另行申領

新證，一學年以一次為限，並酌收工本費200元。 

 (六)若有臨時需要，如傷患、病痛等，簽請核准後，依核准內容執行。 

二、機車通行證申請方式： 

(一)本校全校區(北、東、南校區)機車停車場採取收費停車，於開放申請時間內至

總務處依規定申請及繳費並領取停車證。 

(二)機車通行證之申請，每輛車以一張為限，偽造、冒用或轉借者車證視為無效，

並追究申請人及使用人責任。申請人於期限內離職或離校時停車證註銷。 

(三)通行證如有遺失、損壞或其他使原證不能使用之情況，原申請人另行申領新

證，一學年以一次為限，並酌收工本費50元。 

三、停車證收費標準以當年度公告標準收費。 

四、汽（機）車通行證使用時間如下： 

汽

車 

停車場地 
申辦人員(車證顏色每期均

不同) 
時間計算 備註 

北區室內 教職員工 1 學年計  

北區室外 教職員工 1 學年計  

東區室外 

南區校外 

教職員工 1 學年計  

學生(日間班) 1 學年計 含研究所學生 

學生(進修部暨假日班) 1 學年計 含研究所學生 

兼任老師 1 學期計 含業師、社團老師等 

推廣學員 1 期計 含講師 

南區校內 僅供南校區系科主管申請 1學年計  

全校區 廠商 1學年計  

機

車 
全校區 

教職員工 1學年計  

兼任老師 1學期計 含業師、社團老師等 

學生 1學年計 含研究所學生 

推廣學員 1期計 含講師 

廠商 1學年計  

備註: 

1.非固定時間上課、上班之教職員工（業師、社團老師等），一學期上課超過3日(含)以

上，則依兼任老師收費標準收費。 

    2.每學年度停車證申請時間及計費方式： 

      每學年開始至開學4週內申辦下學年停車證者，停車費繳納金額以一學年計。 

    3.如申請者同時具有兩種身分(如教職員工/學生)應以費用較高者為申請標準。 

4.教職員工生因故離校時，憑離職或休退學證明辦理退費，退費標準如下： 

  4-1教職員： 

    (1)每學年開學前申辦者，停車費全額退費。 



    (2)每學年開學後申辦者，停車費則以月平均計算實施退費。 

    (3)每學年半年後申辦者，不予退費。  

  4-2學生： 

    (1)每學年第一學期開學4週內申辦，停車費全額退費。 

    (2)每學年第一學期開學4週後至第二學期開學4週內，停車費半額退費。 

    (3)第二學期開學第四週後不予退費。 

5.通行證每學年(期)均須按時申請更換，原證逾期失效。 

6.合約廠商依本校停車證收費標準收費之。 

第五條 停車規則及違規處理： 

一、本校各停車場地僅提供車輛停放，並不負責遺失、保管與損壞賠償之責任。 

二、汽（機）車未持通行證者，不得進入本校各收費停車場停放。 

三、總務處負責全校教職員工（含兼任教師）及來賓車輛停放管理。 

四、學務處負責全校學生（含博、碩班研究生、短期班學員）車輛停放管理。 

五、教職員工（含兼任教師、博、碩班研究生、短期班學員）如有以下違規事項者，

依違規通知單繳交場地違規清潔費100元，超過3次違規則取消當期停車證。 

(一)未申請停車證。 

(二)未依規定位置放至停車證。 

(三)未依規定時間違規停放。 

(四)未依規定地點停放。 

(五)不服指揮人員管制者。 

       六、上述罰款金額將採專款專用，悉數於停車場之維護及管理使用。 

       七、繳款方式： 

(一)教職員工車輛違規停車，經書面通知者，請持違規通知單至總務處出納組繳

費後，憑繳費收據至總務處事務營繕組管理人處登錄。 

(二)學生違規遭上鎖處理時，請持違規通知單至總務處出納組繳費後，憑繳費收

據至學務處請管理人開鎖。 

       八、本校身心障礙停車格有限，由行動不便者(輪椅、拐杖)優先申請，申請時，請填 

           寫友善停車證申請表，並檢附三個月內佐證資料，經總務處審核通過後發放友善 

           停車證，方可依證停車。 

       九、因本校北、南校區內身障停車格有限，如身障停車位停滿後，請已申請身障停車 

           位之師生改停至東校區汽車停車場，以維安全。 

       十、身障停車位收費依各校區汽車通行證收費標準相同。 

 

第六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